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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研字〔2018〕47 号 

 

 

 

各单位： 

为推进我校双一流建设，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，促进

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，特制订《南京航空航天

大学博士生出国短期访学项目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短期访学项目管理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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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月 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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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 

一、总则 

为推进我校双一流建设，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，促进

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，特制订南京航空航天大

学博士生出国短期访学项目管理办法，鼓励博士生短期访学出国

交流。学校每年投入 3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基金，由研究生院负责

统一管理。 

二、资助对象和范围 

1、申请者需是我校全日制在籍博士生，已经完成全部课程的

学习，成绩合格。 

2、申请者需符合出国条件，遵守外事和保密纪律，外语能力

强，身体健康。 

3、申请者需于申请资助前，参加托福、雅思、WSK 等外语水

平考试，成绩达到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要求的成绩标准，或通过国

外拟留学单位组织的笔试、面试达到其语言要求（应在外方邀请

信中注明或单独出具证明）。 

4、申请资助的出国短期访学计划应与博士生学位论文研究内

容密切相关，重点资助赴国外一流大学、一流学科和一流导师科

研团队开展短期访学的博士生。 

5、每个博士生在读期间只能获得一次本项目的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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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博士生出国短期访学由学校资助，每年资助 40人左右。 

7、本项目支持三个月及以上出国短期访学，最长访学期限不

超过半年，不包括赴港澳台出境访学。 

三、资助内容与标准 

资助内容包括：境外费用、一次性签证费和一次性经济舱国

际往返机票。 

1、境外费用：包括房租、伙食、医疗保险、交通、电话、交

际、零用、书籍资料、安置费等，该项费用实行包干制，其开支

标准和管理办法按照《财政部、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

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》（财教[2010]286 号）国家公派留学

人员奖学金标准中的研究生标准执行。 

2、一次性签证费和一次性经济舱国际往返机票：机票需选择

经济合理的国际航线，赴亚洲地区不超过 6000 元，赴其它地区不

超过 12000 元，超出部分自理，由于拒签导致签证二次办理、由

个人原因产生的机票改签等额外费用自理。 

3、以上费用可于签证获批后先行办理借款，所有费用支出须

于归国一个月以内完成报销手续，如遇寒暑假可顺延至下学期开

学后一个月，不按期完成相关手续者，逾期不予报销。 

四、申请和批准程序 

1、每月 1-10 号工作日（寒暑假不受理），申请资助的博士

生填写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出国短期访学项目申报表》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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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学院审核后，附有关附件材料一式一份，提交至研究生院，

具体附件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访学院校邀请函（复印件） 

（2）研究工作计划（原件，中英文各一份，分别由国内导师

和访学合作导师亲笔签字确认） 

（3）访学合作导师简历（原件，英文，由访学合作导师提供，

并由访学合作导师亲笔签字确认） 

（4）博士生成绩单（复印件） 

（5）外语水平证明（复印件） 

（6）身份证（复印件，须将身份证正反两面同时复印在同一

张 A4纸上） 

2、经研究生院复核审批确定资助人员、项目和额度后立项公

示。 

五、结题要求和论文送审附加条件 

1、博士生出国短期访学结束后，须于归国一个月内完成以下

工作： 

（1）向研究生院提交博士生出国短期访学总结（纸质文本，

博士生本人及访学合作导师、国内导师、主管副院长亲笔签字确

认）、提供出国短期访学期间的工作图片以及其他的成果材料。 

（2）在课题组或更大范围内，做一次学术报告会，介绍出国

短期访学期间的研究工作进展与成果。由国内导师负责组织安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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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向研究生院提交学术报告会情况说明（由博士生本人、国内导

师及主管副院长亲笔签字确认），附报告会现场照片。 

2、短期访学博士生在答辩资格审核时需同时满足项目结题和

附则 5中的成果条件方可申请学位论文送审。 

六、附则 

1、申报列入资助计划后，不得随意改变或放弃。凡获得资助

而无不可抗力理由不执行出国短期访学计划，将不予任何经费资

助，并不得申请下一年度的项目资助。 

2、出国短期访学博士生须于派出前完成研究生出国（境）审

批手续，否则按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研究生出国(境)管理的

暂行规定》（校研字（2018）7号）相关管理条例进行处分。 

3、未经事先批准，出国短期访学的博士生不得延长在外停留

时间，不得绕道旅行，不得增加顺访国家或地区，否则不予报销。 

4、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协助办理博士生的有关出国（境）

手续及离校、返校手续。 

5、获得资助的博士生，在短期访学期间需有相应科研产出，

其与获得资助有关论文、研究项目或科研成果，在成文、发表、

公开时，需注明“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短期访学项目资助”，

同时附上项目编号；在学位论文送审前，需至少有一篇附有短期

访学项目编号的英文学术论文已公开发表。 

6、由于特殊原因需延期派出、改派、或延长访学期限，需于

派出前一个月提交《南京航空天大学博士生短期访学变更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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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相关部门及负责人审批通过后方可生效，延长访学期限期间的

境外费用研究生院不予承担。  

7、出国短期访学期间，不享受校内的助学金。助学金从办理

完离校手续后开始停发，回国办理完返校手续、缴纳学费后恢复

发放。学业奖学金和助学金发放总时间不超过相应的学制时间，

出国短期访学期间可向学校申请包括国家奖学金在内的各类研究

生奖学金和荣誉。 

8、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《南

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出国短期访学项目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校

研字（2013）59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 

 

 


